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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
入库申报指南（2021年）》的通知 

 

市生态环境局各派出机构、各区财政局： 

    现将《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省生态环境保

护专项资金项目入库申报指南（2021年）>的通知》（苏环办

[2021]2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转发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

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 

    一、高度重视入库工作。本年度各区的省生态环境保护

专项资金项目库储备情况将作为 2022 年省生态环境保护专

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，未纳入储备库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

资金。请市生态环境局各派出机构和各区财政局务必高度重

视入库工作，将符合入库申报指南条件的项目申报入库，更

大力度争取省财政资金支持，为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

有力支撑。 

二、认真组织项目申报。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市生态环

境局各派出机构会同各区财政局对入库项目进行预审，对本

级申报项目材料的完整性、合规性负责，汇总形成 2021年江

苏省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入库项目清单（电子版，格式见附件

2）于 2月 26日前报市生态环境局、财政局。从各地前期上

报 2021 年度重点项目清单情况来看，目前各地项目储备情

况不容乐观。各地要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，根据

《无锡市生态环境系统 2021 年对上项目申报工作方案》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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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和本区域年度治理任务、和相关年度行动计划，围绕《转

发通知》中的入库范围要申报条件要求梳理组织项目申报，

鼓励采取整体立项的方式整合项目，减少小散项目。 

本次项目申报通过江苏省环保项目储备库管理平台完

成。各派出机构请确保在 3 月 20 日前将初审通过的项目在

江苏省环保项目储备库管理平台中填报、上传支撑材料电子

件（严格按照《转发通知》中入库项目申报材料清单要求）、

完成提交。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入库项目清单及项目实

施单位的入库项目申报材料等纸质件（一式贰份）需报送市

生态环境局，项目清单和各项目申请表上应加盖生态环境局

各派出机构和各区财政局公章。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 

三、强化项目绩效管理。各区要重视项目监管和绩效管

理。获得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在省项目储备

库管理平台中统一管理。各区应督促项目申报单位每季度末

在省项目储备库管理平台中填报预算执行、项目进度等信息。

各派出机构每季度将当年及上年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

执行及项目实施情况报市生态环境局。 

 

附件：1. 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省生态环 

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入库申报指南（2021年）》 

的通知（苏环办[2021]27号） 

      2. 2021年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入库项目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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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无锡市财政局 

2021年 2月 5日 

 


